
 

 

一、[審查] 

項    目 配 分 

碩士論文、研究計畫及其他學術表現 60 分 

課業成績 20 分 

其他(社會參與、課外表現、發展潛力) 20 分 

 

 

二、[面試] 

項    目 配 分 評  分  參  考 

專業能力 70 分 
如專業知識、問題判斷、分析、志趣、領

導、專業技術與經驗…等 

言    辭 

儀    態 
10 分 

如聲調、答題重點、語言表達能力(口語

清晰、流暢、用字、用句、時間之掌握…

等)；禮貌、態度、舉止、服裝儀容…等 

外語能力 20 分 相關專業問題對答 

 

 


